关于组织开展山东省软科学研究基地
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市科技局，省直有关部门，各有关单位：
为培育高水平科技创新智库，更好服务党委、政府科学决策，根据《山东省重点研发计划（软科学）项目实施细则》《山东省软科学研究基地管理办法》等规定，现组织开展第二批山东省软科学研究基地（以下简称基地）申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基地建设方向
围绕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视察山东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重大决策部署，聚焦科技创新战略与政策、科技前沿领域、企业创新与产业发展、科技成果转化等方向，遴选高水平研究团队建设基地。
二、基地申报条件
（一）基地依托主体原则上为省内注册，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具有软科学研究能力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等。
（二）基地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价值导向、研究取向，具有明确的软科学研究领域及研究方向，在全省同一研究领域及研究方向具有明显的研究优势和权威性，取得了一批有较大影响的研究成果。其中，成果被省级以上决策部门应用的，可作为优先认定条件。
（三）基地负责人为依托单位的全职人员，或为与依托单位签订工作协议的相关人员；一般应具有高级职称或同等研究能力；具有较高软科学研究能力，三年内以负责人身份承担过省级以上软科学研究或决策咨询类项目，或实践经验丰富，在项目应用领域具有10年（含）以上省级决策部门工作经历。
[bookmark: _GoBack]（四）基地具有较稳定的软科学研究团队，一般不少于10人，其中至少5名具有博士研究生学历或副高级以上职称或同等研究能力的研究人员。鼓励以不同形式，吸纳省内外高层次同行专家参与基地建设。
（五）基地具有科学的建设规划、规范的管理制度、必备的软硬件基础设施等。
（六）基地依托单位和研究团队符合科研诚信管理和科研伦理要求。
三、基地申报流程
1.申报单位填写《山东省软科学研究基地申报书》，并附相关支撑材料，加盖公章后，报送主管部门。
2.主管部门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并择优推荐，加盖部门公章。请于6月8日17：00前将加盖公章后的申报材料纸质版（一式四份）及申报汇总表报送至省科技厅，电子版材料（word和盖章PDF版）发送至指定邮箱。逾期不予受理。
四、注意事项
（一）若有提供虚假材料、数据等行为的，按相关规定列入科研失信行为，并对相关负责人进行严肃问责。
（二）省科技厅干部职工参与基地申报的，按照省科技厅党组《规范干部职工创新创业实施办法》规定执行。
联系电话：0531-51751065
电子邮箱：sdkjtfgc@shandong.cn
地址：济南市高新区舜华路607号科技大厦1318室
附件：
1.山东省软科学研究基地申报书
2.山东省软科学研究基地申报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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